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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单位失信行为信息认定标准
	分类
	具体标准

	测绘
严重
失信
行为
	未依法将地图送审或未按审查要求修改即公开出版、展示、登载、传播的。

	
	在从事测绘活动中，违反保密规定，因失泄露国家秘密或存在隐患被国家安全机关、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

	
	测绘成果质量经法定质检机构判定为批不合格。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测绘资质证书。

	
	因侵犯测绘地理信息领域商业秘密、著作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被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依法查处的。

	
	由于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被查处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测绘资质证书。

	
	超越资质等级许可范围从事测绘活动。

	
	以其他测绘资质单位名义从事测绘活动。

	
	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的名义从事测绘活动

	
	将中标或承包的测绘项目转包、违法分包的。

	
	伪造、变造测绘成果或重要技术资料。

	
	因违法违规经营，被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

	
	受到其他行政处罚或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测绘
一般
失信
行为
	提供虚假测绘地理信息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不配合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隐瞒、拒绝或阻碍提供有关文件、资料。

	
	在测绘地理信息日常监管中发现的测绘单位不再符合其现有测绘资质等级或专业类别规定的技术装备、专业技术人员等条件的经营异常信息。

	
	拒不履行已生效的、与测绘地理信息活动相关的司法判决、裁定、仲裁裁决或行政处罚决定，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

	
	未按规定汇交测绘成果资料

	
	测绘单位名称、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主要技术人员、技术装备等信息发生变更，未在规定时限（30日）内通过全国测绘资质管理信息系统申请更新。

	
	未按照相关规定在项目属地进行测绘项目登记。

	
	未按规定时限和要求报送测绘资质年度报告或测绘地理信息统计报表。

	
	因与测绘有关的不良行为被提起民事诉讼，经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或仲裁机构裁决测绘单位承担责任或履行义务。

	规划
严重
失信
行为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城乡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证书

	
	未依法取得城乡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证书，违法承担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业务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城乡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证书

	
	超越资质等级承担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业务，或违反国家有关标准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情节严重（如造成重大规划失误、社会影响恶劣等），被责令停业整顿，或被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

	
	取得资质后不再符合相应资质等级条件，经原审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后逾期不改正，被降低资质等级或吊销资质证书。

	规划
一般
失信
行为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城乡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单位资质，未取得资质证书。

	
	未按照规定及时更新全国城乡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单位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单位基本情况、人员信息、业绩、合同履约、接受行政处罚等相关信息，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后逾期未改正。

	
	取得资质后不再符合相应资质等级条件，经原审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在整改期内尚未完成整改（整改到位前）。

	
	信息更新不及时。规划编制单位未按照要求及时更新全国城乡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单位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单位基本情况、人员信息、业绩等数据，但未造成实际影响或后果较轻的。

	
	资质证书变更手续不及时。资质证书有效期内，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等发生变更，未在规定时限（30日内）向原审批部门申请办理资质证书变更手续，但及时补办且未影响正常业务开展的。

	
	成果标注不规范。规划编制成果文本扉页未注明牵头单位资质等级和证书编号，或标注信息存在轻微错误，但不影响对成果资质的识别和追溯的。

	地质
灾害
严重
失信
行为
	未按技术规范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等工作，造成严重后果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地质灾害相关资质证书

	
	以欺骗手段取得地质灾害资质证书从事相关地质灾害防治活动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地质灾害相关资质，未取得资质证书

	
	取得地质灾害资质后不再符合相应资质等级条件，经原审批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在整改期内尚未完成整改（整改到位前）

	
	超越资质等级许可范围从事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等业务

	
	以其他地质灾害资质单位名义从事地质灾害防治相关活动

	
	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的名义从事地质灾害防治相关活动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成果经核查判定为不合格，且造成地质灾害隐患或事故

	
	违反地质灾害防治相关保密规定，泄露涉密地质灾害调查、勘查等成果被查处

	
	因不正当竞争行为承接地质灾害防治业务被查处

	
	侵犯地质灾害防治相关商业秘密或知识产权被查处

	
	将承包的地质灾害防治项目转包或违法分包

	
	在地质灾害防治活动中伪造、变造成果资料或检测数据

	
	被吊销地质灾害相关资质证书

	
	因地质灾害防治相关违法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地质
灾害
一般
失信
行为
	未按照规定及时更新地质灾害资质管理相关信息系统中的单位基本情况、人员信息、业绩、合同履约、接受行政处罚等相关信息，经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后逾期未改正

	
	未按规定履行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备案、成果汇交义务

	
	不配合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隐瞒、拒绝或阻碍提供有关文件、资料，情节较轻

	
	因地质灾害防治相关不良行为被提起民事诉讼，法院终审判决承担责任或履行义务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成果经核查存在一般性问题，未造成隐患或事故，且按要求完成整改。




